
 1 

臺北市立文獻館受理樹心會館多功能區場地使用契約(範本) 

 

立契約人甲方：臺北市立文獻館  

        乙方：  

甲方同意乙方爲舉辦「」活動之需要，使用甲方如第一條所述之場地，雙方約定契約條款

如下： 

第  一  條  使用範圍：樹心會館多功能區□A+B 區；□A 區；□B 區。 

第 二 條 甲方同意乙方依雙方會勘後之場地現狀進行使用，場地會勘時間另定。乙方

應避免損害甲方場地、陳設及財產。如場地有重新陳設、修繕或改裝設施之

必要，乙方需先提出施作說明及示意圖，取得甲方同意後為之，違反時甲方

得逕行終止契約。乙方應於工作完成後，將場地回復原狀。 

第 三 條 相關費用： 

一、乙方應於訂立本使用契約時預先繳納場地保證金新台幣（以下同）， 

 □A+B 區 14,000 元；□A 區 12,000 元；□B 區 5,200 元。待乙方依約

完成使用與回復原狀，並經甲方確認同意後，無息返還保證金。 

二、乙方場地使用費(含空調費)應於使用日前 60 日(含假日)前繳足，本案場

地費使用期間總計為_________元，計算如下：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日，共   日。 

使用空間：□A+B 區；□A 區；□B 區。 

(一)場地使用費： 

 

 

 

日

期 

內

容 

單日計費基準

時段： 

9:00~17:00 

加費時段： 

超過 1 小時計 4 小時; 

超過 4 小時計 8 小時 

計費天

數 
單日金額 小計 備註 

 
進

場 
9:00~17:00   7,000   

 
活

動 
9:00~17:00   7,000   

 
活

動 
9:00~17:00   7,000   

 撤

場 
  

    

場 地 使 用 費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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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調費：(以日計費) 

日期 
內

容 

單日計費基準時

段： 

9:00~17:00 

加費時段： 

超過 1 小時計 4 小時; 

超過 4 小時計 8 小時 

計費

天數 

單日金額

3,000(元/

日) 

小計 備註 

 進

場 
9:00~17:00     

 

 活

動 
9:00~17:00     

 

 活

動 
9:00~17:00     

 

 撤

場 
     

 

空 調 費 總 計；   

 

(三)場地使用費總計： (場地使用費)+          (空調費)=    ___元 

 

【依「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樹心會館多功能區場地收費基準」第四點、(三)：1.

連續使用 10 日以上(含 10 日)，場地使用費七五折計收。2.連續使用 20 日以

上(含 20 日)，場地使用費六五折計收。3.連續使用 30 日以上(含 30 日)，場

地使用費五五折計收。同點、(四)：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藝文團體使用，以

場地使用費六折計收，並得同時適用前款優惠。】 

三、乙方若提前歸還場地，預繳之租金費由甲方另依實際使用天數計算後退

還差額。 

      四、乙方承諾不得將使用場地之權利轉讓他人，違反時甲方得逕行取消預定

作業時間，並沒收保證金。 

五、乙方如造成甲方場地、或財產之髒汙、損毀、故障、滅失，甲方得依復

原費用逕行由保證金中扣抵，若保證金不足扣抵時，乙方需補足復原費

用，不得異議。 

第 四 條 使用期間： 

      一、甲方同意乙方使用期間如下： 

                樹心會館多功能區：自_  _年_ _月_  _日  時至_  _年_ 月 _日  時止，

共_ __日。 

乙方應於期間內完成使用（含場地佈置及撤場）作業並回復原狀，不得

異議。 

二、乙方繳交使用費與保證金後，若無法如期使用，除不可歸責於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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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因外，應於使用日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取消使用或另議使用

時間。乙方如於使用日三個月前取消使用，甲方無息退還所繳納費用。

但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乙方如於使用日三個月內取消使用，場地使

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 

三、甲方得因緊急公務需要取消借用，並與乙方另定使用期間，需於原定活

動期間前 30 天進行通知與協調。 

四、乙方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遷離作業用之設施、設備或私有物品，違反

時，甲方得依場租費率加倍計收違約金。經通知乙方限期遷離未果後，

甲方可將其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由乙方負擔清除費用，乙方不得異

議。 

            五、乙方如需在該場地進行追加空間使用，應與甲方協議後另訂契約為之。 

第 五 條 場地使用行為： 

      一、如使用內容及工作行為與原申請事項不符，或影響甲方場地其它空間正

常運作時，甲方得終止並取消乙方作業之進行。 

            二、乙方保證遵守甲方場地使用規範。 

三、甲方之場地或設備屬文化資產。使用期間應恪遵「文化資產保存法」及

「臺北巿立文獻館樹心會館多功能區場地使用須知」相關規定。乙方承

諾於場地施工、使用相關作業時禁止飲酒（特殊活動經甲方同意除

外）、吸菸、使用瓦斯、火，並應與甲方確定相關器材用電量，若有超

出場地負載之虞，應與甲方另議用電事宜。 

      四、乙方應確認場地施工作業相關之工作人員、協助人員或臨時人員等不攜

帶違禁品、易燃品或易爆品等危險物品進入場地，亦不得在場地吸菸、

酗酒、及嚼食檳榔。 

五、乙方應於場地佈置期間設置有關本活動標示及民眾動線導引之相關標

語。 

   六、乙方應針對使用相關之場地、設備、展品及人員(含使用場地範圍內任意

第三人)投保必要之保險，並應對其人員於場地內活動所致之人體傷亡

或財物損失負起賠償責任，與甲方無涉。乙方並應使甲方免於前述事項

之追索、求償或訴訟，如因而致甲方受損，乙方應對甲方負賠償責任。 

      七、乙方應妥善保管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甲方不負保管責任。 

第 六 條 著作權事宜： 

一、甲方同意乙方在本場地活動之影片、相片或錄音作品等任何形式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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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皆歸乙方所有，但僅供本活動使用，不得移作他用，甲方不主張場

地、設備或展品著作權(甲方之展品除外)。 

      二、乙方承諾非經原創作者或所有人同意，不得拍攝置於本場地之展覽品，

避免損及他人智慧財產。 

第 七 條 其他同意事項(註記者視為同意)：     

         □甲方同意乙方得移置場地之標誌或號誌，乙方須於事後恢復原狀。 

               □甲方同意乙方得將本場地內之商標、品牌標誌紀錄於影音作品中。 

        □乙方保證不以場地之真實名稱呈現於影音作品中，但會列於作品感謝名

單之中。 

第 八 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由甲乙雙方再行議定，或以甲方訂定之場地管理規定

為準；如嗣後因本契約涉訟時，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九  條  乙方如有違反本合約事項，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並沒收保證金。 

第  十  條 本契約正本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留存，副本三份由甲方留存。 

 

立契約人：甲方：臺北市立文獻館 

代表人：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 1 段 174-1 號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